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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 庆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文 件
渝医保发〔2024〕30 号

重庆市医疗保障局
关于印发重庆市医保支持创新医药发展

若干措施的通知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医疗保障局，两江新区社会保障局、高新区政

务服务和社会事务中心、万盛经开区人力社保局：

现将《重庆市医保支持创新医药发展若干措施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重庆市医疗保障局

2024 年 8 月 26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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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医保支持创新医药发展若干措施

根据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加快生物医药

产业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渝府办〔2022〕12 号）等文件精

神，为促进我市医药健康产业创新，助力重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，

支持创新药械临床使用，提高群众医疗保障水平，提出如下工作

措施。

一、加快创新医药进院使用

（一）完善创新药品及医用耗材快速挂网机制，优化创新药

品及医用耗材挂网采购申报手续和流程。国家新版国谈药品目录

公布后，督促生产企业同步开展挂网工作。

（二）拓展创新医用耗材挂网品种，已取得国家医保耗材编

码的创新医用耗材，企业可直接申请挂网交易。

（三）支持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报送符合条件的新增、转归医

疗服务价格项目，规范报送材料，优化申报流程。对优化重大疾

病诊疗或填补诊疗空白的重大创新项目，积极启动论证程序。

（四）做好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备案应用，已公布实施的

新增医疗服务价格项目，具备实施条件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可随

时向市医保局备案后开展应用。

（五）在新版医保药品目录和国谈药品目录正式公布后，督

促医保定点医疗机构三个月内及时召开药事会，根据功能定位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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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床需求和诊疗能力等，将国谈药品等创新医药产品纳入采购范

围，做到“应采尽采、应配尽配”。

二、促进创新医药临床应用

（六）不断完善 DRG 支付工作机制，通过开展数据验证、

专家论证等，对使用创新药耗产品较多的病组，动态调整 DRG

病组权重。

（七）加强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药店“双通道”管理。

医保定点医疗机构要根据临床用药需求将国谈药品纳入医院药

品目录和外配处方药品目录，并落实纳入院内医师处方系统。对

国谈药品中法律法规禁止药店零售的药品，开展相关诊疗的医保

定点医疗机构要根据临床用药需求，落实进院配备。规范国谈药

品定点药店管理，进一步畅通国谈药品供应渠道，确保人民群众

用药保障。

（八）加强对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国谈药品使用情况的监测，

医保定点医疗机构不以医保总额限制、用药品种规格数量要求、

药占比、DRG 支付方式改革、药事委员会评审等为由影响国谈

药品进院使用。将国谈药品使用情况纳入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服务

协议管理范围。

三、拓展创新医药支付渠道

（九）支持企业参加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谈判。根据

我市医保基金支付能力，支持中药饮片、医院制剂以及创新医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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耗材、创新医疗服务项目按规定纳入医保支付范围。

（十）推广电子处方流转平台应用，优化线上全流程购药医

保结算服务，提升创新药临床可及性、医保结算服务即时性、参

保人使用便利性。

（十一）综合考虑城市普惠险“渝快保”运行情况以及我市

医疗水平发展等因素，支持创新药品纳入“渝快保”保障范围。

（十二）鼓励用人单位建立补充医疗保险制度，通过符合规

定的成本列支优惠政策，支持购买覆盖创新药耗产品的商业补充

医疗保险产品。

四、加强创新医药服务支持

（十三）积极争取国家、市有关部门支持政策，对创新药耗

产品给予更多扶持，鼓励医药企业创新。

（十四）按照国家、市有关规定，探索医保数据应用实施工

作，基于业务需求与本地数据，积极探索医保大数据应用，为创

新医药服务提供数据支持。

（十五）不定期组织“医保-企业”沟通会，听取企业诉求，

及时解决存在问题。

以上措施，如国家有新规定的，从其新规定。

重庆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4年 8月 26日印发


